
《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和

黑名单管理办法》要点

中车集团高度关注供应商反腐，印发了《中国中车集团有限

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和黑名单管理办法》，建立了供应商不良行

为分级管理机制，其中涉及腐败问题的供应商依其行为严重程度

被列入黑名单或被认定为存在不良行为，处置措施包括取消合格

供应商资质、暂停供应商参与新项目合作、列入风险警示等，同

时要求各级审计部门、纪检组织按职责对供应商不良行为管理工

作和相关单位、人员进行审计和监督检查。

（一）供应商不良行为分级与晋级管理

1.公司根据供应商不良行为、国资委或重要客户发布的风险

信息、中车采信的第三方机构发布的风险信息等对供应商实施分

级管理，并分别标注风险警示供应商、“红黄牌”供应商和黑名

单供应商。其中，“红黄牌”供应商分为一般风险（黄牌Ⅱ级）、

较大风险（黄牌Ⅰ级）、重大风险（红牌）三级。

——风险警示：列入风险警示供应商目录，全级次子公司风

险警示信息共享，审慎或暂停开展新增业务。

——黄牌Ⅱ级处置：暂停供应商参与新项目合作 3 个月。

——黄牌Ⅰ级处置：暂停供应商参与新项目合作 6 个月。

——红牌处置：暂停供应商参与新项目合作 12 个月。

——黑名单：取消其合格供应商资质，停止与其合作关系 3



年。

2.供应商黑名单和风险警示全部为集团级，在全级次子公司

内信息共享。“红黄牌”供应商分为集团级和子公司级两级管理。

——子公司级：子公司认定的供应商不良行为，根据严重程

度列为子公司级重大风险（红牌）、较大风险（黄牌Ⅰ级）、一般

风险（黄牌Ⅱ级）供应商，在相关子公司范围内暂停供应商合作

关系。

——集团级较大风险（黄牌Ⅰ级）：被认定为子公司级较大

风险（黄牌Ⅰ级）供应商的，6 个月内在公司所属任意一级子公

司触发同类较大风险（黄牌Ⅰ级）处置的，升级为集团级较大风

险（黄牌Ⅰ级）供应商；被重要客户通报的供应商较大不良行为，

直接认定为集团级较大风险（黄牌Ⅰ级）。

——集团级重大风险（红牌）：被认定为子公司级重大风险

（红牌）供应商或集团级较大风险（黄牌Ⅰ级）供应商的，12

个月内在公司所属任意一级子公司触发子公司级同类较大风险

（黄牌Ⅰ级）处置的，升级为集团级重大风险（红牌）；被重要

客户通报的供应商重大不良行为，直接认定为集团级重大风险

（红牌）。

（二）供应商不良行为的认定——企业行为类



不良行为等

级
类别 认定标准 处置措施

黑名单 -

1.在特别重大事故、重大事故、较大事故或同等标准的其他质量事故中负有

责任的。

2.在一般 A 类或同等标准其他安全生产事故中负有全部或主要责任的。

3.违反相关规定或存在不诚信行为，给中车及所属子公司造成 500 万及以上

经济损失或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。

4.三年内累计出现两次及以上重大不良行为的；被列入集团级红牌后，又触

发子公司级黄牌 I 级或以上不良行为的。

5.供应商有违法经营行为，三年内累计出现两次及以上重大违法记录的。

6.经法院判决，因供应商行贿、与公司工作人员内外勾结等引起的违法行为，

造成严重不良影响，性质恶劣，情节严重的。

7.被我国列入制裁企业名单的，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的,被重要客户纳入

“供应商黑名单”的。

8.恶意拖欠劳务人员（含农民工）工资且被国家有关部门处罚的。

9.对工程质量存在缺陷、生产安全隐患等整改不及时或隐瞒不报，导致公司

重大经济损失或严重影响公司信誉的。

10.在工程施工中破坏文物、严重污染环境且被国家有关部门处罚的。

11.拒不服从公司管理，擅自停工、阻工，威胁公司人员，唆使劳务人员聚众

闹事，阻挠施工正常进行的。

12.其他严重违法违规、严重失信、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、严重扰乱中车采

购与供应链行为的。

纳入黑名单目录，取消其合格供

应商资质，停止与其合作关系 3

年。

重大不良行

为
行为类

1.以弄虚作假等方式，在采购和供应过程中，提供虚假资料（授权书、检验

报告、业绩证明、产品质保书、出厂铭牌等），从而骗取合同、干扰采购、扰

乱供应的。

红牌处置，暂停期间，不得允许

供应商参与新项目合作、不得与

其签订采购合同，已签订合同进



不良行为等

级
类别 认定标准 处置措施

2.无论中标与否,在采购活动中串标、围标的。

3.合同执行过程中营业执照被吊销或注销、相关企业或产品认证资质发生重

大变化等,不具备继续履行合同资质或能力且未及时告知合同单位的。

4.提供虚假考察场所的。

5.偷工减料、以次充好，供应假冒伪劣产品，性质严重的。

6.将返修品、残次品、报废品作为新品供应的。

7.违法分包或私自整体转包标的物的，私自变更关键工序、供应商、原材料、

零部件或技术要求的，未按合同中承诺的生产（制造）厂家供应产品、过程

或服务的。

8.在业务来往过程中，对公司员工进行言语恐吓或造成人身伤害的。

9.经相关部门认定，在采购及相关管理活动中，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

和有关廉洁规定，负有重要责任且情节严重的。

10.因供应商违约，造成中车及所属子公司 200 万元以上、500 万元（含）以

下经济损失的。

11.供应商擅自抢注专利，出现专利侵权行为，且不按公司要求撤销的。

12.供应商故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，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（因侵权被行政处罚

或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，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行为；以侵害知识产权为

业；伪造、毁坏或者隐匿侵权证据；拒不履行保全裁定；侵权获利或者权利

人受损巨大；侵权行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利益或者人身健康；其他可

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）。

13.违反国家双碳、环保政策，虚构、捏造、瞒报、漏报碳排放数据，且被国

家有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的。

行必要评估后确定继续执行或

调整。到期自动解除。

较大不良行

为
行为类

1. 接到中标或成交通知书后，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拒不签约，或合同执行过程

中，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的。

2. 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或违反采购文件承诺，擅自更换原材料、零部件，或

黄牌Ⅰ级处置，暂停期间，不得

允许供应商参与新项目合作、不

得与其签订采购合同，到期自动



不良行为等

级
类别 认定标准 处置措施

未按合同约定品牌、品质供货的。

3. 在采购活动中，出现恶意抬高或压低报价行为的。

4. 接到中标或订单后，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提出调整份额，或在签订合同时，

向采购人提出附加条件的。

5.因供应商原因未按合同或需求计划及时交货或安装调试，经催告仍未在合

理时间内完成交货或安装调试，并影响公司生产项目的。

6.因供应商出现售后服务不诚信行为、不按期提供备品备件或售后服务响应

不及时等，给公司造成重大影响或客户对公司发起投诉或索赔的。

7.供应商生产要素变更未及时报备，或不配合现场审查的。

8.在采购及相关管理活动中，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有关廉洁规定，

经相关部门认定，负有重要责任的。

9.因供应商违约，造成中车及所属子公司 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、200 万元（含）

以下经济损失的。

10.供应商故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，侵权行为情节不严重的。

11.违反国家双碳、环保政策，虚构、捏造、瞒报、漏报碳排放数据，且被国

家有关部门行政处罚的。

解除。

一般不良行

为
行为类

1. 接到中标通知书或订单后，因供应商原因未在约定时间签订合同，经书面

催告后，虽完成签约但影响产品交付的。

2. 因供应商原因未按合同或需求计划及时交货，经书面催告后，在要求时间

内仍未供货，影响供应的。

3. 参与采购活动，年度内出现 2 次在公布结果后无故放弃订单的。

4. 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，年度内累计出现 2次及以上投诉却查无实据，干扰

正常采购秩序的。

5. 施工单位未按规范要求进行施工作业，违反公司相关安全、消防、环保管

理规定，情节严重的。

黄牌Ⅱ级处置，暂停期间，不得

允许供应商参与新项目合作、不

得与其签订采购合同，到期自动

解除。



不良行为等

级
类别 认定标准 处置措施

6. 售后服务不到位，给公司售后服务工作或公司产品运营造成影响的。

7. 供应商产品不符合公司对产品禁用和限用物质要求的。

8. 供应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，侵权行为情节不严重，积极配合消除影响的。

9. 在采购及相关管理活动中，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有关廉洁规定，

经相关部门认定负有责任的。

风险

警示
-

1.经公司采信的第三方机构认定为重大风险的。

2.被国资委纳入“高风险供应商”目录的。

全集团风险警示，处置期内，不

得允许供应商参与新项目合作。

3.与中国中车无隶属或股权管理的供应商，其名称中含有“中车”字样、字

号，或含有中车所属子公司名称字样、字号的。

4.供应商法人、股东或高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限制高消费被执行人

名单的。

5.被重要客户认定为一般不良行为的。

6.公司或所属子公司业绩评价认定为“不达标”的。

7.被认定为子公司级重大风险（红牌）、较大风险（黄牌Ⅰ级）、一般风险（黄

牌Ⅱ级）的。

全集团风险警示，全级次子公司

应审慎与其开展新增业务。


